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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财务报告是政府运营活动的

产成品，是政府公共受托责任履行情况

的反映，也是社会公众监督政府、行使

民主权利的重要依据。政府财务报告主

体是政府财务报告重要基础。由于我国

目前尚未建成完整意义上的政府会计体

系，因此，在确定政府财务报告主体方面

存在诸多争议。近年来，双主体模式为多

数人所接受。双主体模式是把政府与基

金分别作为财务报告主体，从而建立两个

层面的财务报告主体模式，称为政府主

体和基金主体。采用双主体模式既能提

供整个政府层面的财务信息，也能反映

各基金的运行情况，能够为社会公众提

供较为完整的政府会计信息。随着新公

共管理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越来

越多的国家在确定政府财务报告主体时

倾向于采用双主体模式。笔者认为，在

现有条件下我国采用完全的双主体模式

存在以下条件限制：	

第一，政府会计人员的素质问题。

相较企业而言，政府所涉及的经济活动

要简单一些，政府会计制度（准则）的设

计也相对简单，政府会计人员所需职业

判断也相对较少。按照我国1997年发布

的预算会计体系，行政、事业单位的会

计人员分别核算各自单位的经济业务，

总预算会计则反映政府层面的经济活

动，因此在确定财务报告主体时，并未

区分记账主体和报告主体。如果政府财

务报告主体采取双主体模式，那么，政

府会计人员在日常核算中，一方面要提供

政府层面所需的会计信息，即按要求提

供本单位的财务信息以利于政府层面合

并财务报表的编制，另一方面，由于设

立的政府各基金之间有明显的界限，任

何基金都是一个与其他基金分开并相互

独立的会计与财务报告主体，因此政府

会计人员还要对本单位所用基金情况按

一个完整的会计主体进行增减登记。笔

者认为，要顺利完成这些工作，必须具

有功能强大的政府会计信息系统，使得

记账主体和报告主体之间的信息能相互

传递，否则可能产生核算效率问题；同

时还要对政府会计人员进行全面培训，

使其理解双主体模式，以避免产生核算

质量问题。

第二，记账主体和报告主体的关系

问题。根据双主体模式的设计理念，记

账主体和报告主体处于平行关系，虽然记

账主体（基金）可以为报告主体提供更为

详细的财务信息，但从核算和报告的角

度来看，两者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因此

对记账主体和报告主体关系的不同判断

将直接影响到财务报告主体模式的确定。

第三，基金主体的确定问题。政府

财务报告双主体模式设计的目的，一是为

了方便政府层面财务报表的编制，二是为

了提供更为详尽的财务信息以满足信息

使用者的需求，三是为了加强财务管理以

便于掌握各种基金的增减情况，加强对专

用基金的监控。但是在基金主体层面上，

选择何种基金、基金的核算数量要达到

何种程度才能真实地反映政府履行公共

受托责任，需要很高的职业判断能力，同

时也需要国家做出比较明确的规定。

综上所述，要提高政府财务报告质

量，对政府财务报告主体的确定，既不能

简单地采用单一的模式，仅以行政事业

单位及政府作为报告主体，也不能简单

地照搬西方国家财务报告双主体模式，

而是要充分考虑国情，在了解我国政府会

计信息使用者，尤其是社会公众对政府

会计信息的现实需求基础上，结合成本

与效益原则，来确定有利于推进我国政

府会计改革的财务报告主体模式。

1.确定政府财务报告主体的原则。

一是重要性原则。在确定政府财务报告

主体时，既要考虑记账主体和报告主体

所反映内容的充分性，也要在充分保证

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基础上，考虑报告内

容的重要性，以保证不产生信息超载。

二是成本效益原则。在确定政府财务报

告主体时，如果采用双主体模式，必须要

对基金主体做出数量上的限定，否则可

能会影响到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效率和

效果。

2.现阶段我国政府财务报告主体

模式的构建。笔者认为，为保证政府会

计信息的披露质量，结合我国预算会计

核算的特点，现阶段我国政府财务报告

主体应采用修正的双主体模式，即以报

告主体为主，基金主体为辅，侧重于完善

整个政府层面会计信息的披露，对基金

信息，则是有选择地进行重点披露，不重

要的基金应作为合并主体进行反映。

采用修正的双主体模式将有利于政

府会计人员对财务报告主体的理解和掌

握，降低人员的培训成本。而基金主体

在核算和披露方面可以参照以往专项基

金的做法，做好两种制度的衔接工作。■

（作者单位：广西财经学院会计系

财政部机关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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